
公 告 
自 115 年 4 月 27 日起，建造(雜項)執照..等簽准

案，流程異動詳下圖，逾公文時效者，案件需再重新簽核，

敬請各事務所務必於30日內將核對副本→套繪(繳規費)

等程序辦理完成： 

 

市府掛號/創號 

核對副本 

套繪(繳規費) 

校對 

發文 

市府秘書處用印 

 

※30 日之計算： 

含週六、週日 (不含

國定假日) 
次工作日 

當日 

清稿 
(公文函稿) 

承辦 

三層決行 

四層決行 

事務所繳交副本圖說

(含書圖、圖檔清冊、

電子套繪等)→OK→送

套圖室 

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
115年 4月 21日 啟 
 

套圖室執照編號‧開

立規費單、系統廠商

電子套繪→OK(含規費

繳畢)→發照室領回 
30

日
內
完
成 

執照校對→OK→轉

登記桌發文 

簽准案 發照室公告 

執照繕打 

 
是否 

創號 30日內完成 

YES 

NO 

發照室由套圖室領

回案件→列印公文

函‧造冊→執照繕

打→OK→執照校對 

 

登記桌發文→OK→

送市府秘書處用印 

領照 

註： 

1. 套圖室、執照校對，每日上、
下午各交換 1次。 

2. 若上列作業辦理中，書圖等

有誤退回各站人員。 


